
1 
 

臺北市政府（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7年 3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局長得全            記錄：林士婷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討論議題 

議題 1：推動登記申請案件免附紙本稅單，落實免書證服務 

一、 地政局(土地登記科) 簡報(如附件 2)。 

二、 顧問及與會單位代表發言摘要： 

(一) 財政部賦稅署：(依財政部賦稅署提供之發言摘要記錄) 

1. 稅捐機關傳送報稅及完稅資料電子檔之合法性乙節： 

按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納稅義務人之課

稅資料，除對該項各款人員及機關外，應絕對保守秘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尚非該項各款所列機關，稅捐稽徵機

關尚無法提供報稅及完稅資料。本議題倘經納稅義務人

授權地政機關查調課稅資料，尚符合同條項第 2款規定；

又為期周延，建請主管機關彙整各地方政府相關資料需

求情形，並敘明查調目的、需求資料內容及相關法令依

據之關聯性、必要性，依該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

定報請財政部核定。至資訊技術面是否可行部分，建議

可先洽詢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確認資料傳送之可行性。 

2. 地政事務所受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人不檢附完稅或

免稅文件，是否符合規定乙節： 

現行遺產稅及贈與稅採申報核定制，於案件未申報或核

定前，尚無從進行欠稅查詢。至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

規定，辦理遺產或贈與財產之產權移轉登記應檢附相關

證明書，其目的係為稅捐保全；又為落實簡政便民，財

政部於 106 年 11 月已推動電子稅務文件，目前民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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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透過線上申辦補發近 5年贈與

稅各項證明書電子稅務文件，另今年 8月亦規劃陸續開

放遺產稅部分，應可因應實務需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之證明書，納稅義務人可透過電子方式遞送或

其他方式驗證，不影響免書證服務之提供。 

(二)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本局意見同賦稅署。 

(三)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規劃時程及

稅務資料介接等，資訊面技術上均已規劃，若賦稅署相關法

令規定許可，技術面均可配合。 

(四) 紀顧問聰吉： 

1. 地政局推動免附紙本稅單服務，對未來便民是很大的進

展，惟稅捐稽徵機關提供地政局資料，地所對於相關稅

捐稽徵資料應盡保密義務，若地所承辦人員列印稅捐稽

徵資料附案辦理，民眾申請複印登記案件時，應僅限複

印民眾申辦登記案件時檢附之資料。 

2. 目前為過渡時期，地政局仍需依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第

7款向財政部申請介接稅捐相關資料，長期而言，建議

地政機關與稅捐稽徵機關合作，並建議財政部修正稅捐

稽徵法第 33 條，將地政機關排除於稅捐稽徵機關不得

提供資料之對象外。 

(五) 王顧問進祥 

1. 建議推動相關政策時，仍應與地政士公會溝通，顧慮地

政士公會反應，並考量地政士工作權之保障。 

2. 建議貴局智慧地所對於地政士的專屬性，如：本市多由

地政士代理申辦登記案件，為確保交易安全並凸顯地政

士重要性，未來智慧地所應有中間人或第三方（地政士）

核對身分機制，因此建議賦與地政士專屬性及特殊性。 

3. 建議未來修法時考量部分登記案件授權地政士直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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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由地政士負擔責任，以提升地政士位階。 

4. 建議宣導雙地政士機制，由買賣雙方各委任 1名地政士，

並建議貴局考量於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中增列「委任地政

士資料」、「收費報酬比例」等欄位，確保交易安全、提

升地政士報酬。 

5. 建議連結財政、測量及都更等平台系統，避免重複性作

業增加之成本，如：重複列印紙本文件等。 

6. 建議中期規劃時，除第三方（地政士）核對身分機制外，

應突破身分驗證，如：自然人憑證應介接身分證或健保

卡 ID 資料，並顯示申請人照片，增加地政士核對身分

便捷性。 

7. 建議宣導智慧地所或召開記者會時，一併宣導地政士之

重要性、地政士的偉大，並藉由智慧地所服務地政士，

相信地政士公會將會非常支持智慧地所。 

(六) 黃顧問志偉 

1. 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已施行一段時間，建議以當事人授

權的方式取得稅捐稽徵資料，另第 7款雖已明定由財政

部核定之機關及人員可取得稅捐資料，惟立法理由中並

無討論到，因此當初應無授權財政部核准這部分。 

2. 建議利用智慧地所與地政士共生，一起服務百姓。 

3. 以自然人憑證進行身分驗證，建議加強安全性，以確保

交易安全。 

4. 土地法第 73條第 1項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

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

聲請之。」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37條第 2項規定：「前項

代理人或複代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親自到場，並由登記機關核對其身分。」，均需權

利人及地政士親自到場核對身分，但網路申辦無須親自



4 
 

到場，因此建議注意相關法令之適法性或應向內政部建

議修法。 

5. 另財政部相關規定，如：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申

報現值作業要點、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

要點，建議未來應列入討論及修正。 

6. 建議參考戶政機關與出入境管理局（現為內政部移民署）

連線作業，地政機關亦可與戶政機關連線。 

三、 主席裁示： 

今年試辦線上查驗完稅資料係採雙軌制辦理，民眾仍需檢附

紙本完稅證明，試辦期間賦稅署提供的資料僅作為地政事務

所內部使用，未來如有必要，本局將依稅捐稽徵法第 33條報

核。非常感謝各位對於議題 1 給予許多寶貴、精彩的意見與

建議，這些建議本局將列入後續相關規劃參考。 

議題 2-1：智慧地所－代書軟體系統電子檔匯入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功能規劃 

一、 地政局(資訊室)簡報(如附件 3)。 

二、 顧問及與會單位代表發言摘要： 

(一) 王代書系統軟體廠商(王顧問進祥代表) 

1. 代書作業系統軟體已是明日黃花，目前均為服務性質，

將配合於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上線前完成匯入資料功能。 

2. 建議配合大數據分析做免下車服務(如：百貨公司對於

VIP之服務)，增加便利性。 

3. 建議增加自動計算功能，如：登記費及稅費計算系統等

結合財政平台，另建議財政部系統應避免計算錯誤，以

免衍生國賠事件。 

4. 因民間及司法界對於異動謄本較陌生，只有地所審查看

得懂異動謄本，建議加入異動謄本分析功能。 

5. 另不可因地政局便民服務而消滅地政士這個職業，建議



5 
 

需利用智慧地所突顯地政士之功能，如：加入產權調查、

產權分析、稅費分析、見證私契等需由地政士辦理之欄

位。 

(二) 點象專業代書管理系統廠商： 

1. 在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網路申辦案件部分，因目前各軟體，

如：實價登錄軟體、地價網路申報軟體都有匯入功能，

但不同軟體規定格式都不一樣，建議在智慧地所服務系

統附件欄位部分，應更有彈性。 

2.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的標示部分，希望加入自動化帶入標

示資料之功能，如地方稅網路申辦平台需自行登打不動

產標示部分，而實價登錄平台後來已修正為標示資訊可

自動帶入(如附屬建物等)，對於地政士使用上較為方便，

亦可避免登打錯誤。 

3. 因資料匯入各局處系統，格式均不一致，以前代書軟體

三個月或半年會配合修改 1次，但最近愈來愈頻繁，甚

至每個月均修改系統，建議如有需配合修改項目，提早

通知各家廠商，避免時間過於緊湊，趕工不及。 

4. 地方稅網路平臺檔案格式為 csv、實價登錄為 xml、智

慧地所為 txt；銀行、各局處安全性元件亦均不一致，

導致各家廠商常需配合大幅度修改，電腦亦需安裝許多

不同安全性元件，因此建議檔案格式、安全性元件儘量

與其他系統一致。 

5. 建議增加地政士直接於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線上列印收

據，避免因收據列印時間差而無法及時向申請人請款。 

6. 建議契稅、土地增值稅等相關憑證，可由地政士統一代

為收受或開放地政士於線上列印，再於完成辦理後續事

宜後，一併交還給申請人，避免因稅捐稽徵機關將稅單

直接寄給納稅義務人，使地政士無法完成後續程序。 

7. 安全性與便利性是相對的，系統越安全越不方便，越方

便越不安全，建議貴局考量取捨方式。 

8. 有關地政士工作權部分，各個地政事務所常邀請地政士

擔任志工，建議地政士擔任志工時儘量動口不動手，或

是可以接受付費服務，而不是從頭到尾教導民眾，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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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順利自行送件，地政士卻收不到任何酬勞。 

三、 主席裁示： 

謝謝各位寶貴的意見，會後請同仁記錄下來，並列入後續作

業參考。 

議題 2-2：智慧地所－探討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107年優化內容 

一、 地政局(資訊室)簡報。 

二、 顧問及與會單位代表發言摘要： 

(一)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1. 站在執行地政士業務第一線的角色，作為比較，地政局

創立的智慧地所服務系統與內政部線上申辦系統天差

地別，最近本會會員陸續參加地政局及各所舉辦之說明

會、教育訓練，其實正反意見都有。 

2. 首先，二次登打的部分，依會議資料是預計今年 7月與

地政士作業軟體配合將資料匯入，因許多地政士年齡較

高，就地政士會員而言，資料匯入功能將會比較實用。 

3. 以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網路申辦後，另外仍需將紙本文件

遞送或郵寄至地所，對於地政士而言，亦需增加付出交

通成本及時間成本，建議未來調整或修正登記法令，將

來如線上申請後可將附件資料以線上傳輸，地所即先審

查，地政士亦無須多跑一趟郵寄或遞送紙本文件。 

4. 土地登記業務相當複雜，地政士承辦案件時需先釐清正

確法律關係、移轉時稅務、移轉後稅務、取得者未來稅

務問題及整個登記完成後的法律效果，民眾非常喜歡片

段式的服務，地政機關亦常提供地政諮詢服務，最終將

導致民眾競相自行辦理，常常發生爭議，而地政士作為

地政機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如何將智慧地所、智慧地

政的智慧地政士結合，王顧問已針對地政士公會的權益

充分表示，長期而言智慧地所慢慢增修，若對於地政士

越友善，地政士亦將全力支持，並建議局長一步一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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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太躁進。3 月 29 日後一段時間，公會亦將蒐集提

供相關意見。 

5. 最後拜託李局長利用各種公開場合為地政士美言幾句，

宣導不動產產權得喪變更涉及法律關係相當複雜，最好

是雙方能委託專業地政士辦理。 

6. 以基層地政士使用面，資料匯入是較重要的功能，因許

多地政士均已習慣使用代書軟體，建議智慧地所服務系

統與代書軟體整合，方便地政士操作。 

(二) 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 

1. 近期新聞報導提及中國 31 項惠台措施包含可至中國考

取土地登記代理人證照，就我所知，中國的土地登記代

理人制度是非土地登記代理人不得送件。過去地政士亦

稱為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改成地政士後，整體業務量

差很多。 

2. 網路發達是目前的趨勢，建議未來朝向地政士送件時，

無須檢附增值稅及贈與稅等稅單規劃。 

3. 於資料匯入或登打申請人身分證字號時，建議納入身分

證字號檢核功能。 

三、 主席裁示： 

非常謝謝各位針對智慧地所提供寶貴的建議，有關儘速提供

代書軟體系統的資料匯入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的功能，會後請

智慧地所服務系統廠商持續與代書軟體系統加速溝通，早日

完成，而地政士公會的建議我們也會再共同努力納入後續評

估辦理。 

 










